
时江辉：
本院执行的王连菊与

你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赵 县 人
民 法 院 2016 年 3 月 4 日 作
出 的 (2015) 赵 民 一 初 字 第
0078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已 生
效 ，因 你 下 落 不 明 ，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
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16)
冀 0133 执 262 号执行通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失信告知
书 ，责 令 你 自 本 公 告 送 达
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执行通
知书确定的义务：

偿还申请人王连菊借
款 本 金 431000 元 及 利 息 ，
并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
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
的 财 产 情 况 ，依 据 申 请 人
的申请本院于 2016 年 7 月
25 日 作 出 (2016) 冀 0133 执
262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查 封 被
执行人时江辉位于赵县平
棘 大 街 东 侧 的 赵 国 用
(2009) 第 3603 号 国 有 土 地
使用证及位于赵县平棘大
街 东 侧 的 房 产 一 处 ( 房 产
证号 0130008755)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赵县圣舰机械有限公司：
本院在执行唐增志与

赵县圣舰机械有限公司建
设 工 程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因
你(单位)下落不明，该厂区
已 转 移 。 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
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
十 三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公 告
送 达 本 院 (2016) 冀 0133 执
175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
产令、失信告知书、执行决
定 书 ，责 令 你 自 本 公 告 送
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下列
义务：

被执行人赵县圣舰机
械有限公司偿还申请人唐
增 志 人 民 币 468158.77 元 ，
并向本院如实报告当前以
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前一
年的财产情况。

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，
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任彦民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

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赵 县 支 行 诉 你 及 任 彦 辉、
殷建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
达 起 诉 状 副 本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诉讼权利
义 务 告 知 书、告 知 审 判 庭
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法定假
日 顺 延) 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杜东海、唐瑞英：
本院受理原告梁聪波

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二 人 公 告
送 达 本 院 (2016) 冀 0133 民
初 590-1 号民事裁定书和
(2016)冀 0133 民初 590-2 号
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，
如 不 服 本 裁 定 ，可 在 公 告
期 满 后 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申
请 复 议 一 次 ，复 议 期 间 不
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魏军奇、卜换平：
本院执行的任建英与

你 二 人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赵
县人民法院 2015 年 3 月 27
日作出的(2014)赵民二初字
第 0034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已
生效，因你二人下落不明，
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
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 二 条 的
规 定 ，向 你 二 人 公 告 送 达
本院(2016)冀 0133 执 293 号
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失 信 告 知 书 ，责 令 你 二 人
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
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
义务：

偿还申请人任建英借
款 95000 元及利息，并向本
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
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
情况。依据申请人的申请
本院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作
出(2016)冀 0133 执 293 号执
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魏
军奇所有的坐落在赵县永
通路西关村路南三间两层
门 市 ( 房 屋 产 权 证 号 ：
0130008590)。

本 公 告 自 发 出 之 日
起 ，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赵桂义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83315，
特此声明。

潘家贞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60921，特此
声明。

尚永福不慎将工作证
丢失，证号为 003594，特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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